附件1
新北市淡水區育英國民小學
教職員工舉辦文康活動申請暨概算表
	申請人
 (召集人）
	
	備註
	

	活動名稱
	   

	活動時間
	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 ）

	活動地點
	

	交通工具(如有需要應辦理平安保險)
	□自行駕車 □徒步 □租賃遊覽車 □大眾運輸 □其他(請註明：            )

	參加人員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參加人數
	本校教職員工       人；如上名單

	概算表
	項目名稱
	單價
	數量
	金額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計
	新臺幣       萬       仟 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 元整

	備     註
	一、本年度文康活動每人補助500元為限，每梯次須本校教職員工2人(含)以上參加，始可辦理。
二、活動結束後2星期內請檢附本申請表、參加人員名冊並將相關收據黏貼於本校憑證辦理核銷---請先參閱注意事項5之核銷方式。


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人事室：         會計室：          校長：
